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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坤深入黑潓江（剑川段）开展巡河调研

4 月 23 日，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、州公安局党委书记、

局长杨坤带领州河长办、州环食药侦支队成员深入黑潓江

（剑川段）开展

巡河调研，剑川

县人民政府副县

长、县公安局党

委书记、局长陈

绩，县公安局、县河长办相关领导和成员陪同。

杨坤一行先后深入到黑潓江与丽江交界处、剑湖湿地生

态恢复区域、黑潓

江支流羊岑河合

江段等处开展巡

河和实地调研工

作。途中，杨坤详

细询问和了解黑潓江（剑川段）保护治理、水质状况、剑湖

保护、桃源水库建设等情况。

杨坤指出，剑川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在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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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治理保护中紧紧围绕“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”的总体

目标，紧盯水环境突出问题，严守生态安全底线，强力推进

以剑湖为主体和重点的综合治理工作，使黑潓江（剑川段）

得到有效保护，水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。

杨坤表示，作为黑潓江州级河长，会主动自觉肩负起黑

潓江保护治理职责，积极开展巡湖调研，及时发现和解决相

关问题，充分发挥州公安局作为黑潓江（剑川段）挂钩联系

部门的优势和作用，与剑川县同心协力，共同保护和治理好

黑潓江（剑川段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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